
 
 

证券代码：300656         证券简称：民德电子       公告编号：2018-085 

 

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股东及董事邹山峰先生、股东及监事会主席罗源熊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

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有本公司股份 3,007,91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3421%）的股东邹

山峰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减持期间为：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六个月内；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六个月内。

减持数量不超过 751,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8344%）。 

2、持有本公司股份 4,457,01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9522%）的股东罗

源熊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减持期间为：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之后六个月内；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六个月内。

减持数量不超过 1,114,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2378%）。 

 

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德电子”或“公司”“本公司”）

于近日分别收到股东及董事邹山峰先生、股东及监事会主席罗源熊先生出具的关于

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及董事邹山峰先生、股东及监事会主席罗源熊先生，其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 公司 总股 

本比例（%） 
股份来源 备注 

邹山峰 3,007,913 3.3421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备注 1 

罗源熊 4,457,010 4.9522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备注 2 

备注 1：截至本公告之日，邹山峰先生共持有公司 3,007,913 股，其中，限售

股份（高管锁定股）合计为 2,255,934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751,979 股；其有 

735,000 股处于质押状态。 

备注 2：截至本公告之日，罗源熊先生共持有公司 4,457,010 股，其中，限售

股份（高管锁定股）合计为 3,342,757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114,253股。 

 

二、本次股东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邹山峰先生的减持计划 

1、本次拟减持股份的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3、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方式(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或通过大宗交易方式（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4、减持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

日之后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

交易日之后六个月内。 

5、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减持数量不超过 751,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

股本的 0.8344%。 

6、拟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不低于发行价格。 

（二）罗源熊先生的减持计划 

1、本次拟减持股份的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3、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方式(任意连续 90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或通过大宗交易方式（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



 
 

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4、减持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

日之后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

交易日之后六个月内。 

5、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减持数量不超过 1,114,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

司股本的 1.2378%。 

6、拟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不低于发行价格。 

（三）其他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

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数及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1、股东及董事邹山峰先生、股东及监事会主席罗源熊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

告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本人及本人关联方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

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格。 

本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份；本人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届满后，在不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本人就股份锁定所作出的有关承诺的前提下，本人

将结合公司稳定股价、日常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

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或其他合法方式；本人减持公

司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人持有公司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 



 
 

2、股东及董事邹山峰先生、股东及监事会主席罗源熊先生在公司购买深圳市泰

博迅睿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相关文件中做出如下承诺： 

“承诺人已向为本次交易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服务的中介机

构提供了有关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或口头证言等），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

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

文件；保证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

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承诺人将暂停转让其在上市公

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自本次交易上市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期间，承诺人不减持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 

承诺人保证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披露信息和申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

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民德电子拥有权益的股份。”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

行为，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其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1、上述拟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在减持期间是否

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是否实施以及是否按期实施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证监会公告〔201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 

3、本次拟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在本计划实施期间，股东邹山峰先生、罗源熊先生将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

规等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邹山峰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2、罗源熊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6月11日 




